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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税身份 

介绍 

本章将帮助您确定您的报税身份。共有五种报税身份

。 

• 单身。 

• 已婚联合报税。 

• 已婚分别报税。 

• 户主。 

• 合格的尚存配偶。 

如果您适用于多个报税身份，请选择缴税最

低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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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先确定报税身份，然后才能够确定您是否必须

提交报税表（第1 章）您的标准扣除额 （第10 章)

、以及您的应税额（第11 章）。您还可以通过报税

身份来确定是否有资格申请某些扣除额和优惠。 

有用的条款 

您可能想看： 

刊物 

□  3 《军队税务指南》 

□  501《被抚养人、标准扣除和申报信息》 

□  503 《子女和被抚养人照管费用》 

□  519 《非居民美国税务指南》 

□  555 《共有财产》 

□  559 《遗属、遗嘱执行人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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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EIC)》 

□  925 《间接运作亏损和风险规则》 

□  971 《无辜配偶宽免》 

查阅上述刊物和其它实用项目， 请访问 

IRS.gov/Forms（英文） 。 

婚姻状况 

通常情况下，您的报税身份取决于您是被视为未婚，

还是被视为已婚。 

未婚人士。 如果在税务年度的最后一天，您符合以下

条件，则您将被视为全年未婚： 

• 未婚，或 

• 根据离婚/分居抚养费法令与您的配偶合法分居。 

判定您是已婚还是根据离婚/分居抚养费法令合法分

居的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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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定义。 如果两个人的婚姻得到缔结婚姻的美国

州或领地的承认，无论其合法居住地在哪里，则该婚

姻在联邦税务方面得到承认。两个人根据外国司法管

辖区或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法律建立了婚姻的关系，如

果该关系根据至少美国的一个州或领地的法律被承认

为婚姻，则出于联邦税务目的，该关系被视为已婚关

系，无论合法居住地在哪里。已登记的同居伴侣、民

事结合或其他类似关系（根据建立此类关系的美国州

或领地的法律不被称为婚姻）的个人，无论其合法居

住地在哪里，就联邦税务而言，都不是合法婚姻。 

Considered married, next.  

离婚人士。 如果您根据最终法令在税务年度最后一天

离婚，那么您将被视为整年未婚。 

离婚和再婚。 如果您仅仅只是为了以未婚个人的身份

提交报税表而离婚，并且在离婚时您打算并且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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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税务年度再婚，那么您和您的配偶两年都必

须按已婚个人身份进行申报。 

无效婚姻。 如果您获得法院废除令，裁定从未存在过

有效婚姻，那么即使您早些年已提交联合报税表，您

也会被视为未婚。提交修改过的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

表1040-X 表格，针对受废除令影响但不受报税表法

规时效限制的所有税务年度，以单身或户主身份进行

申报。一般情况下， 如需获得优惠或退税，您必须在

提交原始报税表之日后的 3 年内（包括延期），或在

缴纳税款之日后的 2 年内（以较晚者为准），提交表

格1040-X。如果您提前（例如：3 月 1 日）提交原

始报税表，那么您的报税表将被视为于截止日（通常

为 4 月 15 日）提交。但是，如果您的申报时间延期

（例如，延至10 月 15 日），但您提前申报，我们

于 7 月 1 日收到报税表，那么您的报税表将被视为

于 7 月 1 日提交。 



198 
 
 
 

户主或合格的尚存配偶。 如果您被视为未婚，您可以

作为户主或合格的尚存配偶进行申报。参阅户主和后

面的合格的尚存配偶章节，查看您是否符合规定。 

已婚人士。 如果您被视为已婚，那么您和您的配偶可

以提交联合报税表或分别报税表。 

被视为已婚。 如果在税务年度的最后一天， 您和您

的配偶符合以下任一项条件，则您被视为全年已婚。 

1. 您们已结婚并共同生活。 

2. 您们依据普通法婚姻规定一起生活，并且您

们的普通法婚姻在您们现在所居住的州或您

们的普通法婚姻开始所在的州受认可。 

3. 您们已婚且分居，但未根据离婚/分居抚养费

法令合法分居。 

4. 您们根据临时（非最终）离婚法令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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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在这一年中去世。 如果您的配偶在这一年中去世

，那么就报税身份而言，您将被视为全年已婚。 

如果您在税务年度结束前并未再婚，则您可以为您自

己和已故配偶进行联合报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您

有资格获得合格的尚存配偶章节项下所述之专享福利

。 

如果您在税务年度结束之前再婚，那么您可以与新配

偶一起提交联合报税表。您的已故配偶在该税务年度

的报税身份为已婚分别报税。 

已婚分居人士。 如果您与配偶分居，并满足某些条件

，那么即使未离婚或未合法分居，您也能够以户主身

份进行申报。如果您有资格以户主身份进行申报（而

不是已婚分别报税），那么您的标准扣除额会更高。

您的税额也可能会更低， 同时，您可以申请低收入家

庭福利优惠 (EIC)。请参阅以下户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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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 

如果您被视为未婚，并且您不符合其他报税身份规定

，则您的报税身份为单身。如需确定您的婚姻状况，

请参阅以上婚姻状况章节。 

配偶在 2024 年 1 月 1 日前死亡。 如果您在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前丧偶，并且在 2024 年底之前并未

再婚，那么您的报税身份可为单身。但是，您可以使

用能够为您降低税额的其他报税身份。请参阅以下户

主章节和合格的尚存配偶章节，查看您是否符合规定

。  

如何申报。 在 1040 或 1040-SR 表格上，选中靠

近表格顶部报税身份一列中的“单身”选项，将您的报

税身份选为单身。使用税率表的单身栏，或税额演算

单的 A 部分，来计算您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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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联合报税 

如果您被视为已婚，并且您和您的配偶双方均同意提

交联合报税表，那么可以选择已婚联合报税作为您的

报税身份。在联合报税表中，您和您的配偶申报您们

的合并收入并扣除您们的合并允许的费用。即使您们

其中一人没有收入或扣除额， 您也可以提交联合报税

表。 

如果您和您的配偶决定提交联合报税表，那么对于其

他报税身份而言，您的税额可能会低于您们的合并税

额。此外，您的标准扣除额（如果您未列举扣除）可

能会更高，并且您可能会符合规定，可获得不适用于

其他报税身份的应税福利。 

如何申报。 在 1040 或 1040-SR 表格上，选中靠

近表格顶部报税身份一列中的“已婚联合报税”选项，

将您的报税身份选为已婚联合报税。使用税率表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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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联合报税栏，或税额演算单的 B 部分，来计算您的

税额。 

如果您和您的配偶各自都有收入，您可能会希望（使

用已婚分别报税身份）来计算联合报税表的税款和分

别报税表的税款。除非您必须单独申报，您可以选用

能够使您们的合并税额较低的方法。 

丧偶。 如果您的配偶在这一年中去世，那么您将被视

为全年已婚，可选择已婚联合报税作为您的报税身份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上文已婚人士中的当年

丧偶之说明。 

如果您的配偶在 2025 年于提交2024 年报税表之前

去世，那么您可以在 2024 年报税表上选用已婚联合

报税作为您的报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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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人士。 如果您根据最终法令在税务年度最后一天

离婚，那么您将被视为整年未婚，您不能选择已婚联

合报税作为您的报税身份。 

提交联合报税表 

您和您的配偶都必须将您们的所有收入和扣除额填入

联合报税表中。 

会计结算期。 您和您的配偶双方必须使用相同的会计

结算期，但是可以使用不同的会计记帐方法。请参阅

第1 章中的会计结算期和会计记帐方法。 

联合责任。 您和您的配偶双方可能共同/单独承担因

您们的联合报税表产生的税款和利息/罚款。这意味

着，如果一方不缴纳应缴税款，则另一方必须缴纳。

或者，如果一方未申报正确的税额，则由双方共同承

担国税局征收的额外税。即使所有收入都是由一方赚

取的，全部应缴税款也可能会由另一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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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况下，您可能会希望分别报税： 

• 您认为您的配偶未全额申报应申报收入， 或者 

• 在您的配偶的预扣税不足，或者未足额支付预估

税时，您不希望承担任何应缴税款。 

离婚纳税人。 您可能会需要共同/单独承担因离婚前

所提交的联合报税表产生的税款、利息和罚金。即使

您的离婚法令规定您的前任配偶会承担之前已提交的

联合报税表上的应缴款项，但该责任也可能会适用。 

免除联合报税税款责任。 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一方在

联合报税表中错误申报的项目，另一方可以免除对该

等项目的税款、利息和罚金的联合报税税款责任。无

论责任多小，均可要求宽免。 

有三种宽免类型。 

1. 无辜配偶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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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责任分立（仅适用于已丧偶、离婚、合法分

居、或在截至选用宽免方式之日满 12 个月

未生活在一起的联合报税人）。 

3. 衡平法免慰。 

如需申请免除联合报税税款责任，您必须提交表格

8857 “申请无辜配偶宽免”。第971 号刊物对这些宽

免措施以及谁有资格获得这些宽免进行了阐述。 

签署联合报税表。 对于将被视为联合报税表的报税表

，通常情况下，配偶双方均须在该报税表上签字。 

配偶在签字前去世。 如果您的配偶在签署报税表之前

去世，则执行人/管理人必须代您的配偶在报税表上

签字。如果您或其他人尚未被任命为执行人/管理人

，则您可以代您的配偶在报税表上签字，在报税表的

签字区中输入“由尚存配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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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不在家。 如果您的配偶不在家，那么您应该准备

好报税表，在报税表上签字，然后将其寄给您的配偶

签字，以便及时提交。 

受伤或疾病妨碍签字。 如果您的配偶因疾病或受伤而

无法签字，并让您代其签字，那么您可以在报税表上

的适当位置签上您配偶的姓名，然  

后加上“By (your name), Spouse.【由（您的姓名

），配偶代签”字样。请确保在您的签字区中签字。

在报税表中随附经您签字且注明日期的声明。该声明

应包含您所提交的报税表号、税务年度以及您的配偶

不能签字的原因，也应当声明您的配偶已同意由您代

其签字。 

作为配偶的监护人签字。 如果您的配偶无精神能力，

您是您配偶的监护人，则您可以作为监护人代您的配

偶在报税表上签字。 



207 
 
 
 

配偶在作战地区。 如果您的配偶因在作战地区（例如

：波斯湾地区、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或阿富

汗）服役而无法签字，则您可以代您的配偶在联合报

税表上签字，即使您没有委托代理证书或其它声明。

在您的报税表中随附经签字的声明，说明您的配偶正

在作战地区中服役。如需有关在作战地区服役之人或

因在作战地区服役而失踪之人的特殊税务规定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 第3 号刊物。 

委托代理证书。 在上述任一种情况下，为了代您的配

偶在报税表上签字，您必须在报税表中随附授权您代

您的配偶签字的委托代理证书（POA）。您可以使用

授权书来说明您已获得授权，有权在报税表上签字，

您也可以使用表格2848。在表格2848 的第一部分

，必须声明您已获得授予，有权在报税表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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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法定义居民或具有双重居民身份的外国人。 一般

情况下，如果在税务年度中的任何时候，配偶有一方

是非税法定义居民，则配偶双方无法提交联合报税表

。但是，如果配偶有一方是非税法定义居民或具有双

重居民身份的外国人， 并在税务年度年底与美国公民

或税法定义的居民结婚，那么，配偶双方可选择提交

联合报税表。如果您确实提交了联合报税表，则您和

您的配偶在整个税务年度都将被视为居民。请参阅 第

519 号刊物的第一章。 

已婚分别报税 

如果您已婚，您可以选择已婚分别报税作为您的报税

身份。如果您只想承担自己的税款，或者与提交联合

报税表相比，产生的税款会更少，那么这种报税身份

会使您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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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和您的配偶不同意提交联合报税表， 那么您必

须使用这种报税身份，除非您符合规定，能够使用户

主身份，这种情况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如果您因与您的配偶分居并满足某些条件而被视为未

婚（将在以下户主章节中进行说明）， 那么您可以选

用户主报税身份。即使您并未离婚或未合法分居，这

也可能会适用于您。如果您符合规定，能作为户主申

报，而不是已婚分别报税，那么您的税款可能会更低

，您可能会能够申请 EIC (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和

某些其它福利， 并且标准扣除额会更高。即使您的配

偶选择列举扣除，您也可以通过户主报税身份选择标

准扣除。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户主章节。 

出于特殊规则项下所列之原因，一般情况下

，您通过分别报税表支付的合并税款会比通

过联合报税表支付的税款要多。但是，除非您必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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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别报税，否则您应该通过这两种方式（联合报税

表和分别报税表） 计算税款。这样，您能够确保您使

用的报税身份会产生最低的合并税款。在计算您们的

合并税款时，您可能会需要考虑州税和联邦税。 

如何申报。 如果您提交分别报税表，则一般情况下只

需申报自己的应申报收入、抵免/优惠和扣除额。 

选中靠近表格1040 或 1040-SR 顶部报税身份一列

中的“已婚分别报税”选项，来选择该  

报税身份。在报税身份底部的输入栏中输入您配偶的

全名和社会安全号码/个人报税识别号码。如果您的

配偶没有且不需要拥有社会安全号码/ 个人报税识别

号码，则请在该输入栏中输入您配偶的 “非税法定义

的居民”码，来代替社会安全号码。使用税率表的已

婚分别报税栏，或税额演算单的 C 部分，来计算您

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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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规定 

如果您选择使用已婚分别报税作为您的报税身份，则

以下特殊规则适用。由于有这些特殊规则，所以，与

使用您有资格使用的其他报税身份相比，您通常在分

别报税表缴纳的税款会更多。 

1. 您的税率一般高于联合报税表。 

2. 用于计算替代性最低限额税的免税额是允许

的联合报税表免税额的一半。 

3.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无法享受子女和被抚养

人的护理费用的税收优惠，您根据雇主被抚

养人护理援助计划能够从收入中扣除的限额

是 2,500 美元（而不是联合报税表中的 

5,000 美元）。但是，如果您与您的配偶合

法分开/分居，那么您可以提交分别报税表，

同时能够享受该优惠。如需有关这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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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和扣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503 号刊物

中的您的报税身份是什么?  

4. 您无法享受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EIC), 除非

您有合格子女并符合某些要求。有关这些要

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596 号刊物。 

5.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无法扣除领养费用或享

受领养费用优惠。 

6. 您无法享受教育优惠额（美国机会抵税额和

终身教育费抵税优惠）或学生贷款利息减免

扣除。 

7. 您无法将利息收入从您用于高等教育费的符

合规定的美国储蓄公债中扣除。 

8. 如果您在税务年度中的任何时候与配偶同居

，那么： 

a. 您无法申领老人或残疾人优惠额，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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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必须将您获得的社会安全或同等铁路

员工退休福利的更多比例（最多85%

）纳入收入中。 

9. 以下优惠抵免额和扣除额按收入水平减少为

联合报税表金额的一半。 

a. 子女税优惠和其他被抚养人抵税优惠。 

b. 退休金储蓄供款抵免优惠。 

10. 您的资本损失扣除限额是 1,500 美元（而不

是联合报税表的 3,000 美元）。 

11. 如果您的配偶列举扣除，那么您无法申报标

准扣除。如果您能够申报标准扣除，那么您

所允许的的基本标准扣除是联合报税表金额

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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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总收入（AGI）限制。 如果您的分别报税表上

的调整后总收入低于联合报税表上的调整后总收入，

那么对于受调整后总收入限制的某些扣除额（例如医

疗费用），您可以扣除更多的金额。 

个人退休计划 (IRA)。 如果您或您的配偶在税务年

度工作中享受员工退休金计划，那么，您可能不得扣

除您的所有或部分传统个人退休金帐户供款。如果您

的收入高于一定金额，则您的扣除额将减少或消除。

对于在税务年度任何时候同居但分别报税的已婚人士

而言，该金额要低得多。如 需更多信息，参阅第9 章

您能扣除多少金额一节。 

租赁活动损失。 如果您已积极参加被动房地产租赁活

动，导致发生损失，那么您一般可以将该损失从您的

非被动收入中扣除，最高限额为 25,000 美元。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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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殊津贴。但提交分别报税表且在税务年度中任何

时间与配偶同居的已婚人士无法申领该特殊津贴。对

于来自被动房地产租赁活动的损失，提交分别报税表

且在税务年度中始终分居的已婚人士每个人允许最高

申领 12,500 美元的特殊津贴。参阅925 号刊物中

的租赁活动以获取更多信息。 

共有财产制度实施州。 如果您们居住在共有财产制度

实施州中，但分别报税，那么就所得税而言，您们的

收入可能会被视为分别收入或共同收入。共有财产制

度实施州包括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爱达荷州

、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

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星州。参阅第555 号刊物以获

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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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报税表后的联合报税表 

您可以使用表格1040-X 提交修改过的税表，将您的

报税身份从分别报税表变更为联合报税表。 

您一般可以在自分别报税表到期日起3 年内的任何时

间变更为联合报税表。这不包含延期。分别报税表包

括您或您的配偶以已婚分别报税、单身或户主报税身

份提交的报税表。 

联合报税表后的分别报税表 

一旦提交联合报税表，在报税表到期日后，您在税务

年度将无法选择提交分别报税表。 

例外情况。 死者的个人代表可以为死者从尚存配偶选

择的联合报税表变更为分别报税表。个人代表可以在

报税表到期日后的 1 年内（包括延期）做出该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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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关代死者进行税务申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559 号刊物。 

户主 

如果您满足以下所有要求，则可以户主身份进行申报

。 

1. 您在税务年度的最后一天未婚或被视为未婚

。请参阅以上婚姻状况章节和以下被视为未

婚章节。 

2. 您已支付整年一半以上的维持家庭生计的费

用。 

3. 合格人员与您在家中共同生活半年以上（上

学等临时缺席的情况除外）。但是， 如果合

格人员是您的父母被抚养人，那么您的父母

被抚养人不必与您共同生活。参阅以下合格

人员项下的父母特殊规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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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符合规定，能以户主身份进行申报，

那么您的税率通常会低于单身或已婚分别报

税的税率。与单身或已婚分别报税相比，您还会获得

更高的标准扣除额。 

如何申报。 选中靠近表格1040 或 1040-SR 顶部报

税身份一列中的“户主”选项，来选择该报税身份。如

果使您符合该报税身份规定的子女在表格1040 或 

1040-SR 中的被抚养人部分中未被申报为您的被抚

养人，那么，请在报税身份部分底部的输入栏中输入

该子女的姓名。使用税率表的户主栏，或税额演算单

的 D 部分，来计算您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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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未婚 

如需符合户主报税身份规定，您在税务年度的最后一

天必须未婚或被视为未婚。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那么您在税务年度的最后一天被视为未婚。 

1. 您提交分别报税表。分别报税表包括以已婚

分别报税、单身或户主报税身份提交的报税

表。 

2. 您已支付该税务年度一半以上维持您家庭生

计的费用。 

3. 您的配偶在该税务年度的最后六个月中， 未

居住在您的家中。即使您的配偶因特殊情况

暂时缺席，您的配偶也被视为居住在您的家

中。参阅以下合格人员项下的暂时缺席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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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的住所是您的子女、继子女、或寄养子女

的主要住所，超过半年时间。（如需有关在

税务年度中子女出生、死亡、或暂时缺席的

适用规定，请参阅下文合格人员项下的合格

人员的住所章节。）  

5. 您必须能够将该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如果

您仅因非监护方父母能够根据第3 章合格子

女项下的离婚/分开/分居父母的子女所述之

规条，或者第3 章合格亲属项下的离婚/分开

/分居父母的子女被抚养人身份测试所述之规

则，将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导致您不能将

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 那么您符合该规条。

将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的通用规则见第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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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述。 

您可能被视为未婚以使用户主的报税身份， 但不能用

于其他目的，例如申请 EIC。 根据您申请的税收优

惠，适用不同的测试。 

如果您在税务年度中的部分时间曾被视为已

婚并曾居住在共有财产制度实施州（在已婚

分别申报章节中列出），那么，在确定您的收入和费

用时，可能会适用特殊规则。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555 

号刊物。 

非税法定义居民的配偶。 如果您的配偶在税务年度中

的任何时候是非税法定义居民，并且您并未选择将您

的非税法定义居民配偶视为税法定义的居民，那么，

在确定户主身份时，您被视为未 婚。但在确定户主身

份时，您的配偶不是合格人员。您必须有另一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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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并满足其它规条， 才有资格以户主身份进行申报

。  

选择将配偶视为居民。 如果您选择将您的配偶视为税

法定义的居民，那么，您被视为已婚。请参阅第519 

号刊物第一章。 

维持家庭生计 

要符合户主身份规定，您必须支付税务年度一半以上

的维持家庭生计的费用。您可以使用 工作表2-1 来

确定您是否已支付一半以上的维持家庭生计的费用。 

您包含的费用。 将租金、房屋贷款利息、房地产税、

家庭保险、维修、 水电煤气费以及家里吃的食物等包

含在维持家庭生计的费用中。 

您不包含的费用。 不包含服装、教育、医疗、度假、

人寿保险或交通费用。另外也不包含您或者您家庭成

员的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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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人员 

参阅表2-1，查看哪些人是合格人员。表2-1 未述及

之人员不是合格人员。 

举例1—子女。 您的未婚子女全年与您共同生活，并

且该年底满 18 周岁。您子女并未提供自己一半以上

的生活费用，也不符合成为其他人的合格子女的规条

。因此，您子女是您的合格子女（参阅第3 章的合格

子女一节），同时， 由于此子女是单身，此子女是使

您符合户主报税身份的合格人员。。 

举例2 —不是合格人员的子女。 事实情况与举例1 相

同，但您子女在该年底满 25 周岁， 并且您子女的总

收入为 6,000 美元。因为您子女不符合年龄规条（

见第3 章合格子女一节之所述），所以您子女不是您

的合格子女。因为此子女不符合总收入规条（见第3 

章合格亲属一节之所述），所以您子女不是您的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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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因此，在确定户主身份时，您的子女不是您的

合格人员。 

举例3 —朋友。 您的朋友全年与您共同生活。即使在

满足总收入和被抚养人身份测试（见第3 章之所述）

规条时，您的朋友可能会成为  

您的合格亲属，但在确定户主身份时，您的朋友不是

您的合格人员，因为您的朋友和您不存在第3 章不必

与您共同生活的亲属项下所述之关系。请参阅 表2-1

。 

举例4 —朋友的子女。 事实情况与举例3 相同，但您

的朋友 10 岁的子女也全年与您共同生活。您朋友的

子女不是您的合格子女，因为此子女是您朋友的合格

子女，此子女不是您的合格亲属（参阅第3 章的非合

格子女规条）。因此，在确定户主身份时，您朋友的

子女不是您的合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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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人员的家。 通常，合格人员必须与您共同生活半

年以上。 

父母特殊规则。 如果您的合格人士是您的父母，那么

，即使您的父母未与您共同生活，您也有资格作为户

主进行申报。但是，您必须能够将您的父母申报为被

抚养人。另外，您还必须为您的父母的主要家庭支付

全年一半以上维持家庭生计的费用。 

如果您支付您父母一半以上的养老院/疗养院费用，

那么，能算做您支付您的父母主要家庭一半以上维持

家庭生计的费用。 

出生或死亡。 即使使您有资格以户主身份进行申报之

人在税务年度中出生或死亡，您也有资格以户主身份

进行申报。如果该人是您的合格子女, 那么该子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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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时必须曾经与您共同生活半年以上。如果该人是其

他人，请参阅第501 号刊物， 获取更多信息。 

暂时缺席。 即使您和您的合格人员其中一人因疾病、

教育、工作、假期、服兵役或拘留在青少年拘留所中

等特殊情形而暂时离家，您和您的合格人员也会被视

为共同生活。暂时缺席者在暂时缺席之后会回到家中

这一假设必须合理。在缺席期间，您必须继续维持家

庭生计。 

收养的子女或寄养子女. 如果使您符合户主身份资格

的人是收养的子女或寄养子女，您可能有资格以户主

身份进行申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刊物501。 

子女被绑架。 即使作为您合格人员的子女被绑架，您

也能以户主身份进行申报。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501 

号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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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尚存配偶 

如果您的配偶于 2024 年去世，并且您符合使用已婚

联合报税身份的规定，那么，您2024 年能够使用已

婚联合报税身份。去世年份是您可以与已故配偶进行

联合报税的最后一年。请参阅前面的 已婚联合报税章

节。 

在您的配偶去世后的 2 年内，您有资格使用“合格的

尚存配偶”作为您的报税身份。例如， 如果您的配偶

于 2023 年去世，并且您未再婚， 那么，您2024 

年和 2025 年可使用该报税身份。 

该报税身份使您有资格使用联合报税表的税率以及最

高的标准扣除额（如果您不使用列举扣除）。其不会

使您有资格提交联合报税表。 

如何申报。 选中靠近表格1040 或 1040-SR 顶部报

税身份一列中的“Qualifying surviving spouse”(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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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尚存配偶) 选项，来选择该报税身份。如果使您符

合该报税身份规定的子女在表格1040 或 1040-SR 

中的被抚养人部分中未被申报为您的被抚养人，那么

请在报税身份部分底部的输入栏中输入该子女的姓名

。使用税率表的已婚联合报税栏，或税额演算单的 B 

部分，来计算您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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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规则。 如果您满足以下所有规条，那么您有资格

以“合格的尚存配偶”的身份进行 2024 年税务申报。 

• 在您的配偶去世那年，您有资格与您的配 偶进行

联合报税。您是否实际上提交了联 合报税表并不

重要。。 

• 您的配偶于 2022 年或 2023 年去世，并且 您

在 2024 年底之前并未再婚。 

• 您有子女或继子女 （不是寄养子女），您可以将

此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但在 2024 年符合以下

条件的情形除外： 

a. 该子女的总收入为 5,050 美元或以 上

， 

b. 该子女已提交联合报税表，或者 

c. 您可以在其他人的报税表上被申报 为被

抚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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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子女在表格 1040 或 1040-SR 中 的被

抚养人部分中未被申报为您的被抚养 人，那么

，请在报税身份部分底部的输入 栏中输入该子

女的姓名。如果您不输入姓 名，那么我们将需

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您 的报税表。 

• 该子女全年与您共同生活，但暂时缺席除 外。参

阅前面的户主项下的暂时缺席一 节。当然还有一

些子女在税务年度中出生 或死亡或子女被绑架的

例外情况（见后面 的章节之所述）。 

• 您已支付税务年度一半以上维持家庭生计的费用

。参阅前面的户主项下的维持家庭生计一节。 

举例说明。 您的配偶于 2022 年去世。您未再婚。

在 2023 年和 2024 年期间，您继续维持自己和子

女的家庭生计，您的子女与您共同生活，您能够将您

的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2022 年，您有资格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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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故的配偶进行联合报税。2023 年和 2024 年，

您能以合格的尚存配偶的身份进行申报。2024 年之

后，如果您符合规定，则可以以户主身份进行申报。 

出生或死亡。 即使使您有资格以合格的尚存配偶身份

进行申报的子女在税务年度中出生或死亡，您也有资

格以合格的尚存配偶身份进行申报。您必须已经支付

此子女在世时那年所有时间的一半以上维持家庭（主

要家庭）生计的费用。 

收养的子女。 如果使您有资格以合格的尚存配偶身份

进行申报的子女是您在 2024 年收养的， 或者是被

合法安置供您于 2024 年合法收养的, 那么您可能有

资格以合格的尚存配偶身份进行申报。如果自该子女

于 2024 年被收养或安置给您以来，您的主要住所一

直是该子女的主要住所, 则该子女被视为 2024 年全

年一直与您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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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被绑架。 即使使您有资格以合格尚存配偶身份进

行申报的子女被绑架，您也有资格以合格尚存配偶身

份进行申报。参阅第501 号刊物， 以获取更多信息

。 

如上所述，合格的尚存配偶报税身份在您的

配偶去世后的 2 年内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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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抚养人 

介绍 

本章讨论以下话题。 

• 被抚养人—您一般可以将您的合格子女或合格亲

属申报为被抚养人。 

• 被抚养人的社会安全号码（SSN）要求—您必须

列出您申报的被抚养人的 SSN。 

如何申报被抚养人。 在表格1040 或 1040-SR 的第

1 页，在被抚养人部分中输入您的被抚养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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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条款 

您可能想看： 

刊物 

□  501 《被抚养人、标准扣除和申报信息》 

□  503 《子女和被抚养人的照护費用》 

□  526 《慈善捐献》 

表格（和说明） 

□  2120 多方抚养声明 

□  8332 监护方父母解除/撤销对子女的免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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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抚养人 

“被抚养人”一词是指： 

• 合格子女，或 

• 合格亲属。 

“ 合格子女” 和“ 合格亲属” 的定义见后 

文。 

申报被抚养人的所有要求概述见表 3-1 。 

管家、女佣或仆人。 如果这些人为您工作，您不能将

他们申报为被抚养人。 

子女税优惠。 对于每位年底未满 17 岁的合格子女，

如果您将该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那么您有权申报该

子女的子女税优惠。请参阅第 14章，了解更多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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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被抚养人抵税优惠。 对于不符合子女税优惠的合

格子女和合格亲属，您有权申报其他被抚养人抵税优

惠。请参阅第 14 章，了解更多信息。 

例外情况 

即使您有合格子女或合格亲属，但也只有在符合以下

三项规条的情况下，才能将该人申报为被抚养人。 

1. 被抚养人纳税人测试。 

2. 联合报税表测试。 

3. 公民或居民身份测试。 

这三项测试规条将在本章中进行详细说明。 

被抚养人纳税人测试 

如果您被其他纳税人申报为被抚养人，那么您不能将

其他任何人申报为被抚养人。即使您有合格子女或合

格亲属，您也不能将该人申报为被抚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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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提交联合报税表，同时您的配偶能够被他纳税

人申报为被抚养人，那么您和您的配偶不得在报税表

上申报任何被抚养人。 

例外情况。 如果您可以被其他纳税人申报为被抚养人

, 除非可以【将您或您的配偶（如果联合报税）】申

报为被抚养人的纳税人提交报税表只是为了申请已预

扣的所得税或已支付的预估税的退税款, 那么您才能

将其他人申报为您的被抚养人。 

联合报税表测试 

如果已婚人士提交联合报税表，那么通常情况下 不得

将其申报为被抚养人。 

例外情况。 如果某人及其配偶提交联合报税表仅为了

申请已预扣的所得税或已支付的预估税的退税款，那

么您可以将该人申报为被抚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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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 子女提交联合报税表。 您抚养您 18岁的子女

，并且当其配偶在武装部队服役期间， 

此子女整年与您共同生活。您子女税务年度的收入为 

35,000 美元。这对配偶提交联合报税表。 

您不能将您的此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 

例 2 — 子女提交联合报税表仅为申请预扣税的退税款

。 您 18 岁的子女及其 17 岁配偶的兼 

职工作收入为 800 美元，并没有其它收入。他们全

年与您共同生活。他们二人都无需进行税务申报。他

们没有孩子。应纳税从他们的薪金中扣除，因此他们

提交了联合报税表，仅为了获得预扣税的退税款。所

以，他们符合联合报税表测试规条的例外情况，因此

您不会因他们提交联合报税表而失去将他们申报为被

抚养人的资格。如果所有其它测试规条均满足，则可

以将他们申报为被抚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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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 子女提交联合报税表申报美国机会抵税额。 

事实情况与例 2 相同，不同的是未从您子女或其配偶

的薪金中扣除任何税款。但他们提交联合报税表来申

请 124 美元的美国机会抵税额以及获取该金额的退

款。由于他们提交联合报税表是为了申请美国机会抵

税额， 而不仅是为了获得已预扣的所得税或已支付的

预估税的退税款而提交联合报税表。所以，他们不符

合联合报税表测试规条的例外情况，因此您不能将他

们任何一人申报为被抚养人。 

公民或居民身份测试 

通常情况下，除非某人是美国公民、美国税法定义的

居民、美国国民、或加拿大或墨西哥的居民，否则您

不得将该人申报为被抚养人。但是，某些领养子女有

例外情况，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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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养子女的例外情况。 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美国国民

，并合法领养非美国公民、美国税法定义的居民、或

美国国民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全年作为您的家庭成

员与您共同生活，那么满足该测试规条。如果孩子被

依法安置供您合法领养并且孩子在安置后的剩余时间

里与您一起生活，那么该例外情况同样适用。 

子女的居住地。 子女一般是父母所在国家的公民或居

民。 

如果您在子女出生时是美国公民，那么该子女是美国

公民并满足该测试规条，即使父母另一方是非税法定

义居民且该子女在国外出生。 

外国留学生的居住地。 根据合格国际教育交流计划进

入本国并安置在美国家庭中暂时停留的外国留学生，

通常不属于美国居民，也不符合该测试规条。您不得

将他们申报为被抚养人。但是，如果您为外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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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住宅，则可以扣除慈善捐献额。请参阅第 526 

刊物中的为与您共同生活的学生支付的费用。 

美国国民。 美国国民是指虽然不是美国公民但有效忠

美国义务的个人。美国国民包括选择成为美国国民而

非美国公民的美属萨摩亚人和北马里亚纳群岛人。 

合格子女 

如需成为您的合格子女，必须满足五项测试规条。这

五项测试规条为： 

1. 关系、 

2. 年龄、 

3. 居住身份、 

4. 抚养和 

5. 联合报税表。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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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一个孩子符合成为多个人合格子 

女的测试规条，您必须根据规则来确定哪个

人实际上可以将这个孩子申报为合 格子女。

请参阅后文多人合格子女。 

关系测试 

如需满足该测试规条，这个孩子必须是： 

• 您的子女、继子女或寄养子女、或他们其中任一

人的后代【例如：您的（外）孙子/女】; 或者 

• 您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继兄弟姐妹、或他们其中任一人的后代（例如：

您的侄子/女）。 

领养子女。 领养子女将始终被视为您自己的子女。“

领养子女”包括依法安置供您合法领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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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子女。 寄养子女是指由有权限的安置机构或根据

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的判决、法令等命令安排与您共同

生活之人。 

年龄测试 

如需满足该测试规条，这个孩子必须是： 

• 年底未满 19 岁并且比您【或您的配偶（如果联

合报税）】的年龄小; 

• 是年底未满 24 岁的学生并且比您【或您的配偶

（如果联合报税）】的年龄小; 或者 

• 在税务年度中的任何时候终生完全残障，不论年

龄大小。 

示例。 您的子女在 12 月 10 日年满 19 周岁。除非

您子女终生完全残障或者是学生，否则您子女不符合

年龄测试规条，因为此子女年底已满 1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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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必须比您或配偶年龄小。 如需成为您的合格子女

，子女没有终生完全残障的，必须比您的年龄小。但

是，如果您进行已婚联合报税，那么孩子必须比您或

您的配偶年龄小，但无需比您们配偶双方年龄都小。 

例 1 — 比您或配偶年龄大的孩子。 您 23 岁的兄弟

姐妹是一名学生且未婚，与您和您的配偶共同生活，

其负担自己一半以上的抚养费。其没有残疾。您和您

的配偶均为 21 岁，您们提交联合报税表。您的兄弟

姐妹不是您的合格子女，因为其大于您或您的配偶。 

例 2— 孩子比您的配偶年龄小但大于您。 

事实情况与例 1 相同，不同的是您的配偶 25岁。由

于您的兄弟姐妹比您的配偶年轻，并且您和您的配偶

提交联合报税表，所以您的兄弟姐妹是您的合格子女

，即使其大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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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定义。 如需成为合格学生，您的子女在一年中

任一个 5 个日历月的部分时间中，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1. 是拥有正规教职员工和学习课程和定期招生

入学校的一名在校全职学生；以及 

2. 是一名接受第（1）条所述之学校、或州/县/

地方政府机构提供的全日制农场培训课程的

学生。 

这 5 个日历月不必为连续的 5 个月。 

全职学生。 全职学生是指入读学校定义为全职出席的

学时或课程的学生。 

学校的定义。 学校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或

技术/贸易/机械学院。但是，在职训练课程、函授学

校、或仅通过互联网提供课程的学校不算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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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高学校学生。 作为学校的常规课堂课程和 实践培

训的组成部分，从事私营行业“合作”工作的学生，

被视为全职学生。 

终身完全残疾。 在同时满足以下两种情况时，即为子

女终生完全残障。 

• 您子女因身体或精神状况，无法从事任何实质性

的有酬活动。 

• 医生确定病情已经/预计会持续一年以上或者可导

致死亡。 

居民身份测试 

如需满足该测试规条，您的子女必须已经与您共同生

活半年以上。暂时缺席、税务年度出生或死亡的子女

、收养或寄养的子女、被绑架的子女、离婚或分居父

母的子女有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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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缺席。 在您或您的子女或者您们双方因 

（例如）以下特殊情况而暂时缺席期间，您的孩子被

视为与您共同生活： 

• 疾病、 

• 教育、 

• 商务、 

• 假期、 

• 服兵役、或 

• 在青少年拘留所中拘留。 

子女的出生或死亡。 对于在税务年度出生或死亡的子

女，如果您的家是该子女于税务年度在世时一半以上

时间的家，那么该子女被视为已经与您共同生活半年

以上。如果子女与您共同生活半年以上（出生以后需

要住院的情形除外），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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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活着出生。 您可以将在税务年度活着出生的孩子

申报为被抚养人，即使该孩子仅存活片刻。州/地方

法律必须将这种孩子视为活着出生。必须有官方文件

显示活着出生的证明，例如：出生证明。这个孩子必

须是您的合格子女或合格亲属，并且必须满足将这个

孩子被申报为被抚养人的所有其它测试规条。 

死胎。 您不得将死胎申报为被抚养人。 

收养或寄养的子女。 您可以将您收养或寄养的子女视

为符合居民身份认证测试， 如果您在 2024 年收养

了该子女, 或该子女于 2024 年被合法安置供您合法

收养, 又或者该子女是 2024 年期间被安置给您的合

格寄养子女。如果自 2024年该子女被收养或安置给

您以来，有超过一半的时间, 您的主要住所是该子女

的主要住所, 则该子女被视为在 2024 年与您共同生

活超过一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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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被绑架。 即使子女被绑架，您也可以将该子女视

为符合居民身份认证测试规条。请参阅第 501 号刊

物，了解详情。 

离婚或分居父母的子女。 在大多数情况下，出于居民

身份认证测试原因，离婚或分居父母的子女属于监护

方父母的合格子女。但是，如果以下所述之所有四项

情况均成立，那么子女将被视为非监护方父母的合格

子女。 

1. 父母： 

a. 根据离婚法令离婚，或根据分居抚养费

法令合法分居； 

b. 根据书面分居协议分居；或者 

c. 在税务年度的最后 6 个月中始终分居

，无论他们是否（已）结婚。 

2. 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一半以上的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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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女税务年度一半以上的时间由父母一方或

双方监护。 

4. 以下任一情况成立。 

a. 监护方父母签署书面声明（后文讨 论

），声明其不会将子女申报为税务年度

的被抚养人，非监护方父母将该书面声

明随附于其报税表中。（如果 该法令

或协议于 1984 年之后 2009 年 之前

生效，稍后请参阅 1984 年后 2009 

年前的离婚法令或分居协议。如 果该

法令或协议于 2008 年之后生效，稍

后请参阅 2008 年后的离婚法令或分

居协议。） 

b. 适用于 2024 年的 1985 年之前的离

婚法令、分居抚养费法令或书面分居协

议规定，非监护方父母可以将子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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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抚养人，1984 年以后的法令或协

议未做出变更，规定非监护方父母不得

将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并且非监护方

父母应在税务年度期间至少提供 600 

美元的儿童抚养费。 

如果第（1）条至第（4）条所述情况均成 如果第（1

）条至第（4）条所述情况均成 

立，那么只有非监护方父母能够： 

• 将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 以及 

• 将子女作为合格子女来申报子女税优惠, 其他被

抚养人抵税优惠, 或附加子女减税优 惠。 

但这并不允许非监护方父母申报户主报税身份、子女

和被抚养人的护理费用抵免、被抚养人护理福利抵免

或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请参阅后文对               

离婚或分居父母应用决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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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即使第 (1) 条至第（

4）条所述情况均成立，并且监护方父母签署表格 

8332 或者实质上相类似的、 

声明其不会将子女申报为 2024 年被抚养人的声明书

，但这也不会允许非监护方父母将子女作为合格子女

来申报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监护方父母或其他纳税

人若符合资格，可将子女作为合格子女来申报低收入

家庭福利优惠。 

监护方父母和非监护方父母。 监护方父母是指在税

务年度期间，子女与之夜晚同住次数较多的父母一方

。另一方则为非监护方父母。 

如果父母在税务年度中离婚或分居，子女在父母分居

前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那么在该税务年度剩下的时

间中，监护方父母是指子女与之夜晚同住次数较多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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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符合以下情况时，视为子女与父母一方夜晚同

住： 

• 在父母一方的住宅中过夜，无论该父母一方是否

在场；或者 

• 在子女未在父母一方的住宅中过夜时，由该父母

一方陪伴（例如：父母一方与子女一起度假）。 

夜晚同住次数相等。 如果子女在税务年度期间与父

母各方夜晚同住的次数相等，则 AGI 较高的父母一

方为监护方父母。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的夜晚被视为该夜晚开

始的所在年度的组成部分。例如：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夜晚被视为 2024 年的组成部分。 

子女独立。 如果子女根据州法独立，那么子女被视

为不与父母任一方共同生活。请参阅例 5和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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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如果子女在某个特定夜晚未与父母任一方同住

（例如，因为子女住在朋友家中），那么子女被视为

与其通常本来在该晚会与之同住的父母一方同住（但

缺席那晚除外）。但是，如果无法确定子女通常本来

会与父母哪一方同住，或者如果子女那天晚上本来不

会与父母任一方同住，则视为子女那晚未与父母任一

方同住。 

父母夜晚上班。 如果由于父母一方的夜间工作安排，

导致子女白天（而非夜晚）与夜间工作的父母一方共

同生活天数更多，则该父母一方被视为监护方父母。

在上学时，孩子被视为在学校登记的主要住所居住。 

例 1 — 与父母一方夜晚同住次数较多的子女。 您与

子女的父/父母离婚。2024 年，您的子女与您同住 

210 晚，与另一方同住 156 晚。您是监护方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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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 子女离家参加夏/冬令营。 2024年，您的子

女每隔一周与父母双方轮流生活。夏季，该子女在夏

令营度过了 6 周。在这 6 周期 

间，该子女被视为与您共同生活 3 周，与另一 

方（您的前配偶）共同生活 3 周，因为如果该子女未

参加夏令营，这是该子女本来应与父母各方共同生活

的时间。 

例 3 — 与父母各方夜晚同住次数相同的子女。 在税

务年度中，您的子女与您同住 180 个晚上，与另一

方（您的前配偶）夜晚同住的次数也相同。您的 AGI 

为 40,000 美元。您前配偶的 AGI 为 25,000 美元

。您被视为您的子女的监护方父母，因为您的 AGI 

较高。 

例 4 — 子女在父母一方的住宅中但与父母另一方在一

起生活。 您的子女一般周一至周五与您共同生活，每

个周末与另一方（您的前配偶）生活。您生病并住院



262 
 
 
 

。您的前配偶在您住院期间连续 10 天在您的住宅中

与您的子女共同生活。 

在这 10 天中，该子女被视为与您共同生活，因为其

住在您的家中。 

例 5 — 五月份独立的子女。 在您的子女于 2024 年 

5 月份年满 18 周岁时，该子女根据居住地所属州的

州法独立。因此，该子女被视为半年以上的时间未由

其父母进行监护 。离婚或分居父母的子女的特殊规则

不适用该规定。 

例 6 — 八月份独立的子女。 您的子女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与您共 

同生活，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至年底与另一方 

（您的前配偶）生活。该子女于 2024 年 8 月 1 

日满 18 周岁并根据州法独立。由于自 8 月 1 日起

该子女被视为不与父母任何一方共同生活，该子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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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在 2024 年与您夜晚同住的次数更多。您是监护

方父母。 

书面声明。 监护方父母必须使用表格 8332或类似声

明（包含该表格要求的相同信息）来做出书面声明，

解除子女的免税额申报给非监护方父母。虽然 2024 

税务年度的免税金额为零，但该等解除行为使非监护

方父母能够为子女申报子女税优惠、 附加子女减税优

惠、和其他被抚养人抵税优惠（若适用）。非监护方

父母必须将该表格或声明的副本随附于其报税表。 

该解除可以适用于一年，可以适用于多个具体年份（

例如：替代年份），也可以适用于以后的所有年份，

具体见声明规定。 

1984 年后 2009 年前的离婚法令或分居协议。 如

果离婚法令或分居协议在 1984 年之后但在 2009 

年之前生效，那么非监护方父母可以随附该法令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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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某些页面， 来替代表格 8332。该法令或协议必

须载明以下所有三项内 容。 

1. 非监护方父母可以将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

不附带任何条件，例如：支付抚养费。 

2. 监护方父母不会将子女申报为该税务年度的

被抚养人。 

3. 非监护方父母（而不是监护方父母）能够将

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的年份。 

非监护方父母必须将该法令或协议的以下所有页面随

附于其报税表。 

• 封面（在该页面上写上父母另一方的社会安全号

码 (SSN)）。 

• 含以上第（1）项至第（3）项所述之所有信息的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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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父母另一方签字和协议日期的签字页。 

2008 年后的离婚法令或分居协议。 如果离 婚法令

或分居协议在 2008 年以后生效，那么非监护方父母

不得随附该法令或协议的某些页面，来替代表格 

8332。监护方父母必须签署表格 8332 或目的仅为

监护方父母解除对子女免税额申报的类似声明，非监

护方父母必须将副本随附于其报税表。该表格或声明

必须无条件地解除子女免税额申报。例如，该等解除

与非监护方父母是否支付抚养费无关。 

非监护方父母必须随附所需的信息，即 使此

类信息早年间已随报税表提交。 

放弃免税申报权的撤销。 监护方父母可以撤销放弃免

税申报权。要使撤销在 2024 年生效，监护方父母必

须已经（或者已经合理努力）在 2023 年或之前向非

监护方父母发出书面撤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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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监护方父母可使用表格 8332 的第三部分来发送

该通知，并且对于因该撤销导致将子女申报为被抚养

人的每个税务年度，必须将撤销通知的副本随附于该

税务年度的报税表。 

再婚父母。 如果您再婚，您的新配偶提供的抚养费将

被视为您提供的抚养费。 

从未结婚的父母。 适用于离婚或分居父母的特殊规则

同样适用于从未结过婚并且在税务年度的最后 6 个月

一直分居的父母。 

合格子女）被抚养人身份测试 

如需满足该测试规条，子女不能已经为自己提供税务

年度一半以上的抚养费。 

该测试规条与合格亲属被抚养人身份测试规条不同，

合格亲属被抚养人身份测试见后章之所述。但是，如

需了解什么属于被抚养人身份，什么不属于被抚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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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稍后请参阅（合格亲 属）被抚养人身份测试。

如果不确定子女是否提供自己一半以上的抚养费，工

作单 3-1（英文）可能会有所帮助。 

示例。 您税务年度向您 16 岁的子女提供了 4,000 

美元的抚养费。该子女为自己提供了 

6,000 美元。该子女为自己提供了一半以上的抚养费

。该子女不是您的合格子女。 

寄养护理费用。 您收到的由子女安置机构提供的寄养

子女抚养费，被视为该机构提供的抚养费。同样，州

/县政府提供的寄养子女抚养费被视为该州/县政府提

供的抚养费。 

如果您不从事提供寄养护理服务的贸易或业务，并且

在照看寄养子女时发生的未报销自付 



268 
 
 
 

（实际）费用主要使有资格获得可抵扣慈善捐献的组

织受益，那么这些费用可作为慈善捐献抵扣，但不得

被视为您提供的抚养费。请参阅 526号刊物，了解有

关扣除慈善捐献的更多信息。如果您的未报销费用不

能作为慈善捐献抵扣，那么 它们可被视为您提供的抚

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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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从事提供寄养护理服务的贸易或业务，那么

您的未报销费用不得被视为您提供的抚养费。 

例 1。 一名寄养子女，在税务年度的最后 3个月与已

婚的 Smith 夫妇共同生活。Smith 夫妇照顾该寄养

子女 是因为他们想领养该子女 

（尽管该子女并没有被安置给他们进行领养）。他们

照顾该寄养子女并不是为了开展贸易或业务，也不是

为了使该寄养子女的安置机构受益。 Smith 夫妇的

未报销费用不能作为慈善捐献抵扣，但可以被视为他

们向该寄养子女提供的抚养费。 

例 2。 您在税务年度向您 10 岁的寄养子女提供了 

3,000 美元的抚养费。州政府提供了 4,000 美元，

这笔资金被视为州政府（而不是该子女）提供的抚养

费。稍后请参阅州政府提供的抚养费（福利救济、食

品补助券、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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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您的寄养子女未为自己提供税务年度 

一半以上的抚养费。 

奖学金。 在确定子女是否为自己提供一半以上的抚养

费时，作为学生的子女获得的奖学金不被考虑在内。 

（合格子女）联合报税表测试 

如需满足该测试规条，子女不应提交税务年度的联合

报税表。 

例外情况。 如果您的子女及其配偶提交联合报税表仅

是为了申请已预扣的所得税或已支付的预估税的退税

款，则适用联合报税表测试的例外情况。 

例 1 — 子女提交联合报税表。 您抚养您 18岁的子女

，并且当您子女的配偶在武装部队服役期间您子女整

年与您共同生活。您子女的配偶税务年度的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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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 美元。这对配偶提交联合报税表，因此该子

女不是您的合格子女。 

例 2 — 子女提交联合报税表仅仅只是为申请预扣税的

退税款。 您 18 岁的子女及其 17 岁配 

偶的兼职工作收入为 800 美元，并没有其它收入。

他们全年与您共同生活。他们配偶二人都无需进行税

务申报。他们没有孩子。应纳税从他们的薪金中扣除

，因此他们提交了联合报税表，仅为了获得预扣税的

退税款。联合报税表测试规条的例外情况适用，因此

在满足所有其它测试规条时，该子女是您的合格子女

。 

例 3 — 子女提交联合报税表申报美国机会抵税额。 

事实情况与例 2 相同，不同的是未从您子女或其配偶

的薪金中扣除任何税款。但他们提交联合报税表来申

请 124 美元的美国机会抵税额以及获取该金额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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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由于申请美国机会抵税额是他们提交联合报税

表的原因， 而不仅是为了获得已预扣的所得税或已支

付的预估税的退税款而提交联合报税表。因此，联合

报税表测试规条的例外情况不适用，该子女不是您的

合格子女。 

多人合格子女 

如果您的合格子女不是其他人的合格子女，

那么该话题不适用于您，且您无需阅读。如

果您的合格子女不是其他人（您打算与其一同提交联

合报税表的配偶除外）的合格子女，那么该话题也不

适用于您，且您无需阅读。 

如果某一子女根据前章所述之离婚或分居父

母的子女规则被视为非监护方父母的合格子

女，稍后请参阅对离婚或分居 父母应用决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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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某一子女满足成为多人合格子女的关系、年龄

、居住身份、抚养、和联合报税表测试规条。尽管该

子女是这些人中每个人的合格子女，但通常只有一个

人能够实际上将该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以申请以下

所有应税福利（但前提是该人有资格获得各项福利）

。 

1. 子女税优惠，其他被抚养人抵税优惠或额外

的子女税优惠。 

2. 户主报税身份。 

3. 子女和被抚养人的护理费用抵免。 

4. 被抚养人护理福利收入抵免。 

5. 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另一人无法基于该合格子女获得这些福利。换句话说

，您和其他人不会同意在您们之间分配这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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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规则。 为了确定谁能够将子女作为合格子女来申

报这五项应税福利，以下决胜规则适用。就这些决胜

规则而言，“parent”(父母) 一词是指个人的亲生父

母或收养父母。该词不包括继父母或寄养父母，除非

该人收养了该子女。 

• 如果这些人中只有一人是子女的父母，那么该子

女被视为该父母的合格子女。 

• 如果父母双方一起提交联合报税表，并且能够将

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那么该子女被视为父母双

方的合格子女。 

• 如果父母双方不一起提交联合报税表，但父母双

方都将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那么国税局（IRS

）会把该子女视为在税务年度期间与该子女生活

时间较长的父母一方的合格子女。如果子女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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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各方的生活时间相同，那么 IRS 将把该子女视

为税务年度 AGI 较高父母一方的合格子女。 

• 如果父母双方均不能将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那

么该子女被视为税务年度 AGI 较高之人的合格子

女。 

• 如果父母能够将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但父母双

方均未将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那么该子女被视

为税务年度 AGI 最高之人的合格子女，但前提是

该人的 AGI 高于能够将该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的

父母双方中最高的 AGI。 

根据这些决胜规则， 您和其他人可以选择由您们中的

谁来将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 

如果您有被另一名纳税人申报为合格子 TIP 

女的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合格子女，那么您

在没有合格子女的情况下，可能会 有资格根据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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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获得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请参阅第 596 号刊

物，了解更多信息。 

例 1 — 子女与父母一方和（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您和您 3 岁的子女 Jordan 全年与您的父母共同生活

。您 25 岁、未婚、AGI 为 9,000 美元。您父母的 

AGI 为 15,000 美元。您子女的另一位家长未与您

或您的子女共同生活。您未签署表格 8332（或类似

声明）。 

Jordan 是您和您父母的合格子女，因为对于您和您

的父母双方来说，Jordan 满足关系、年龄、居住身

份、抚养和联合报税表测试规条。但是，您们其中只

有一人可将其申报为合格子女。Jordan 不是任何其

他人（包括 Jordan 的另一位家长）的合格子女。您

同意让您的父母将 Jordan 申报为合格子女。这意味

着，在您的父母有资格获得前面所列的所有五项应税

福利（并 且您未将 Jordan 作为合格子女来申报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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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福利）时，您的父母有资格将 Jordan 作为合格

子女来申报前面所列的所有五项应税福利。 

例 2 — 父母的 AGI 比（外）祖父母高。 事实情况与

例 1 相同， 不同的是您的 AGI 为 18,000 美元。

由于您父母的 AGI 没有您的 AGI高，因此您父母无

法将 Jordan 申报为合格子女。只有您可以申报 

Jordan。 

例 3 — 两人同时将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事实情况与

例 1 相同，不同的是您和您的父母同时将 Jordan 申

报为合格子女。在这种情况下，您作为此子女的家长

，将是唯一被允许将此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之人。

IRS 不会允许您的父母利用 Jordan 的身份而申报前

面列出的五项应税福利。但是，您的父母可以在没有

合格子女的情况下，有资格作为纳税人获得低收入家

庭福利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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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 在两人之间分配合格子女。 事实情况与例 1 

相同，不同的是您还有另外两个年幼的子女，是您和

您父母的合格子女。您们二人各方只可以申报一名子

女。但是，如果您父母的 AGI 高于您的 AGI，则可

以允许您的父母申报一名或多名子女。例如，如果您

申报一名子女，您的父母能够申报另外两名子女。 

例 5 — 身为合格子女的纳税人。 事实情况与例 1 相

同，不同的是您只有 18 岁，并且未提供自己税务年

度一半以上的抚养费。这意味着您是您父母的合格子

女。如果您父母能够将您申报为被抚养人，那么由于

前章所述之被抚养人纳税 人测试规条，您不能将您的

子女申报为被抚养人, 除非您的父母提交纳税申报表

只是为了申请已预扣的所得税或已支付的预估税的退

税款。 

例 6 — 分居父母。 您、您的配偶和您 10 岁的子女 

2024 年全年都居住在美国。 您的配偶于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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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搬出家。8 月和 9 月，您的子女与您共同

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您的子女与您的配偶

（子女的另一位父母）共同生活。您的子女是您和您

配偶的合格子女，因为您的子女与您们各方均共同生

活了半年以上，并且对于您们双方而言，其满足关系

、年龄、抚养、和联合报税表测试规条。年底时，您

和您的配偶仍未离婚、未合法分居、或未根据书面分

居协议分居，因此，离婚或分居父母的子女的规则不

适用。 

您和您的配偶将分别提交税表。您的配偶同意让您将

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这意味着，如果您的配偶未将

您的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并且您有资格享受子女税

优惠和被抚养人护理福利抵免，那么您能够将您的子

女作为合格子女来申报这些应税福利。但是，您无法

申报户主报税身份，因为您和您的配偶在税务年度中

的最后六个月并未分居。因此，您的报税身份是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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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报税，所以您无法申报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因

为您不符合某些分居配偶在不提交联合申报表时申请

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的要求。您和您的配偶在 2024 

年的最后六个月没有分开居住，虽然您们在 2024 年

底确实分居, 但您们并没有根据书面分居协议或分开

抚养的法令来合法分居。因此，您不符合以未提交联

合申报表的分居配偶来获得 

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的要求。您也不能享受子女和被

抚养人的护理费用抵免, 因为您的婚姻状况是已婚分

别申报，而且您和您配偶在 2024 年的 

最后 6 个月没有分开居住。 

例 7 — 分居父母同时申报同一子女。 事实情况与例 

6 相同，不同的是您和您的配偶同时将您的子女申报

为合格子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您的配偶能够将您

的子女申报为合格子女。这是因为，在 2024 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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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与您配偶共同生 活的时间比与您共同生活的

时间长。如果您为您的子女申报子女税优惠，IRS 会

拒绝您的子女税优惠申请。如果您没有其他的合格子

女或被抚养人，IRS 还会拒绝您的被抚养人护理福利

抵免申请。此外，由于您和您的配偶在税务年度中的

最后六个月并未分居，您的配偶无法申报户主报税身

份。因此，您的配偶的报税身份是已婚分别报税。您

的配偶无法申报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因为您的配偶

不符合对某些分居配偶申请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的要

求。您和您的配偶在 2024 年的 最后六个月没有分

开居住，虽然您们在 2024 年底确实分居, 但您们没

有根据书面分居协议或分开抚养的法令来合法分居。

因此，您的配偶不符合以未提交联合申报表的分居配

偶来获得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的要求。您的配偶也不

能享受子女和被抚养人的护理费用抵免, 因为您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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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税身份是已婚分别报税，而且您和您配偶在 

2024 年的最后 6 个月没有分开居住。 

例 8 — 未婚父母。 您、您 5 岁的子女 Marley、和 

Marley 的另一位父母整年共同生活在美国。您和 

Marley 的另一位父母未结婚。 Marley 是您和另一

位父母的合格子女，因为对于您和另一位父母双方来

说，其满足关系、年龄、居住身份、抚养和联合报税

表测试规条。您的 AGI 为 12,000 美元， Marley 

的另一位父母的 AGI 为 14,000 美元。 Marley 的

另一位父母同意让您将孩子申报为合格子女。这意味

着，在您有资格享受子女税优惠、户主报税身份、子

女和被抚养人的护理费用抵免、被抚养人护理福利抵

免、以及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以及如果另一位父母

未将 Marley 作为合格子女来申报这些福利）时，您

能够将 Marley 作为合格子女来申报这些应税福利。 

 


